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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晓庄学院文件

南晓院教字〔2020〕25 号

签发人：张 波

南京晓庄学院课程重修管理办法

为了严格贯彻执行学分制，加强和规范课程重修，保障

重修课程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一条 重修是指前期课程考核未通过或考核通过但绩

点较低，由学生申请，可以再次修读该课程。

第二条 学生在重修课程开课前一学期，向开课学院教

务办申请课程重修，办理课程重修手续，并报教务处备案。

第三条 课程重修原则上采取跟班重修；如果重修学生

人数达到一定人数，开课学院可单独组班重修，并报教务处

备案。

第四条 在最长弹性学制内，课程重修不限次数；课程

重修考核未通过的，仍可以在以后学期继续申请重修。但课

程考核通过而绩点较低的重修限于 1 次，其中，毕业学位绩

点要求的专业核心课程重修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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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因专业停招或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调整，学生可

以选择课程名称、学分相近的课程重修。如重修课程学分大

于或等于原课程，则可以根据相关规定进行课程学分认定替

换原课程；如重修课程学分低于原课程，不足学分通过其他

专业必修或选修课程（尔雅等线上通识类选修课程除外）补

足。

第六条 具有以下情形的重修，由学生申请，开课学院

审核同意后，可以单独开班重修：

1.因专业停招或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调整，相关联专业也

无相同或相近课程再开设的；

2.大四学生在第七学期有考核未通过的专业必修课程，

第八学期又不开设相同或相似课程的；

3.重修课程与当前所修课程时间冲突的。

第七条 对于第六条的单独开班重修情形，重修方式和

教学工作量计算由开课学院与学生所在学院协商决定，报教

务处备案。

第八条 延期毕业的学生，在弹性学制年限内，开课前

一学期应主动向所在学院提出重修申请，合理安排课程重修，

重修要求同在校学生。

第九条 学生报名重修课程时，需要缴纳重修费用，费

用标准执行学校相关规定。

第十条 学校现有规章制度与本办法如有冲突之处，以

本办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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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执行。2020 年以

前入学的学生遵循以往惯例，并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教务处。

南京晓庄学院教务处

2020 年 7 月 24 日

抄送：各学院，各部门。

南京晓庄学院教务处 2020 年 7 月 24 日印发


